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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团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和团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各级基层团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增添新活力、创造新经验，进一步夯实基层团建基础，推动共青团改革向基层延伸、向纵深推进，经团省委书记办研究，决定面向全省各级基层团组织开展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团建优品汇”活动是面向各级团组织开展的，以发现、展示、交流基层在共青团工作和建设中创造的特色工作、活动和项目为内容的竞优性选拔活动，通过“以奖代补”方式给予一定资金或物资支持，通过项目化管理方式推动基层团组织工作创新和活力提升。
二、项目安排
    采取申报、推荐、评选、展示、交流等方式，发现和推广各级团组织在共青团工作实践中成效显著的特色工作、活动和项目，团省委将对每个获批项目给予1000元资金或物资支持。各地、各单位按照分配比例进行申报，具体申报内容和条件如下：
    （一）项目类别
1.100个乡镇（街道）共青团特色项目
结合乡镇（街道）工作实际，围绕“党政所需、青年所急、共青团所能”，重点开展的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中心大局、服务青年成长发展、青年典型选树等方面的特色工作项目，如“青年大学习”，集中入团仪式、特色主题团日、团建规范化、创业咨询和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志愿服务活动等特色项目。要求项目扎实有效，示范性强，活动形式创新、工作内容丰富，党政、青年中反响较好。
申报对象：全省各乡镇（街道）团组织
2.100个中学（中职）共青团特色项目
结合中学（中职）工作实际，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团员先进性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开展的特色工作项目，如集中入团仪式、特色主题团日、成人礼、志愿服务活动等，要求项目要扎实有效，示范性强。
申报对象：全省各中学（中职）团组织
3.100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共青团特色项目
结合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实际，把服务团员青年成长、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引导团员青年创新创效、服务团员青年成长发展、服务团员青年生产生活、引导团员青年奉献社会等方面开展特色工作项目，如特色主题团日活动、青年沙龙、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青年创新工作室、青年文明号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要求项目扎实有效，示范性强，团员青年参与度高、反响好。
申报对象：全省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组织
4.100个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共青团特色项目
结合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实际，充分调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团员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开展的青年思想引领、青年岗位建功、团建标准化、青年志愿服务、婚恋相亲交友等方面的特色工作项目，要求主题鲜明、形式灵活、内容丰富、效果显著，党政重视，团员青年参与度高、反响好。
申报对象：全省各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
5.200个青年之家特色项目
针对区域内青少年特点和实际需求，以青年之家为阵地平台，围绕思想政治引领、创业成长、婚恋交友、兴趣爱好等方面开展的特色服务活动或项目，包括学习类、咨询服务类、技能提升类、相亲联谊类、休闲放松类等，要求传播正能量，主旨鲜明，形式多样，青年参与度、满意度高，且能常态化开展。
申报对象：全省各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二）申报条件
1.“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需特色鲜明、主题清晰、内容生动、成效明显，在团员青年中有一定的参与度和认同度。
2.“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可由一家团组织主导，或一家团组织主导、多家团组织共同参与。
3.基层团组织原则上按团组织的隶属关系，经层级推荐后，由各市州团委汇总审核、集中申报。
 4.“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需有文字介绍、活动现场图片等资料，并配以PPT或视频、MV等生动有形的展示作品。文字介绍要真实简练，突出实践操作、经验总结、实际成效。现场图片及各项资料要注重内涵，突出工作内容和实施过程，团员青年的实际参与和现场氛围能得到充分表现。
 三、实施步骤
此次“团建优品汇”活动，分动员发动、初步筛选、市州推报、省级评审、公示五个阶段进行。各级团组织要严格按照申报程序申报，申报数量原则上不得多于分配名额表所分配的数量。
    1.动员发动（2018年9月27日前）。各级团组织要通过集中动员、网络宣传等多种途径，充分动员基层团组织行动起来、参与进来。要发挥协调指导职能，积极搭建线上线下的工作分享和展示平台，进一步激发基层参与热情。各市级团组织可遵循本方案，开展本层级团委评选活动。 
    2.初步筛选（2018年10月25日前）。每个类别县级团委按照市州级团委要求推荐“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市州级团委要结合评选要求，综合考察“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的质量和相关基层团组织的整体工作，保证其真实性和先进性。要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对外展示申报项目，主动征求党政领导、基层团干部、团员青年等各方意见，扩大活动参与面，对“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进行初步筛选。
    3.市州推报（2018年11月1日前）。在县市区团委推报的基础上，各市州团委要综合各方面情况，邀请广大团员青年评议并提出相关意见，最终产生推报省级“团建优品汇”的项目名单。
    4.省级评审（2018年11月20日前）。届时，团省委将邀请有关领导、团干部、团员青年代表对入选“团建优品汇”项目进行综合评审，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5.公示（2018年11月30日前）。根据最终评审结果，统一在团省委官网对入选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的项目集中公示和展示，供各级团组织参考学习。公示结束后，发通报并给予资金或物资支持。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工作，是推动共青团改革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基层团组织活跃的重要抓手。各市级团委要精心部署，积极行动，做好项目申报推荐工作。
2.广泛宣传动员。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手段，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加强对“团建优品汇”项目的宣传动员，提升项目在基层团组织的知晓度和影响力，激发基层参与热情；对申报项目，要主动征求党政领导、普通团员青年等各方面意见，扩大活动参与面。
3.确保工作实效。基层团组织要坚持从严治团，对“团建优品汇”申报项目严格把关，保证其真实性和先进性。要扩大“团建优品汇”项目的示范效应，深化基层性和团建工作示范性，强化经验培育，努力将项目转化为夯实基层团建的切实成效。
各级团组织的申报以市州为单位汇总，请于11月1日前，将申报项目的申报表、申报事迹、图片资料、汇总表及申报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资料统一报送至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联 系 人：段俊杰 梁学敏
    联系电话：027-87233559，87303549
电子邮箱：hbtswjcb@163.com
地    址：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三路5号
邮    编：430070
附件：
1.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表
2.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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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湖北省委办公室      
2018年9月18日


附件1
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负责人
	
	手机
	
	邮编
	

	通讯地址
	

	收款信息
	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行号
	

	申报类别
在□内打“√”
	□乡镇（街道）共青团类  
□中学（中职）共青团类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共青团类        
□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共青团类   
□青年之家类

	



项目介绍
	主要内容模板（1500字以内，不少于1000字）：
项目名称：×××××××××
1、 项目背景
2、 项目名称
3、 项目主题
4、 项目时间
5、 项目地点
6、 项目过程
7、 项目内容（包括1200*800像素图片3张，图片内容请简要说明）
八、相关体会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市  州
	申报名额

	
	乡镇（街道）
	中学（中职）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青年
之家

	
	
	
	
	国有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武汉市
	14
	14
	14
	7
	7
	28

	黄石市
	7
	7
	7
	3
	4
	14

	十堰市
	9
	9
	9
	4
	5
	18

	襄阳市
	10
	10
	10
	5
	5
	20

	宜昌市
	13
	13
	13
	7
	7
	26

	荆州市
	9
	9
	9
	4
	5
	18

	荆门市
	8
	7
	7
	3
	3
	14

	鄂州市
	4
	4
	4
	2
	2
	8

	孝感市
	8
	8
	8
	4
	4
	16

	黄冈市
	11
	11
	11
	5
	6
	22

	咸宁市
	7
	7
	7
	3
	4
	14

	随州市
	4
	4
	4
	2
	2
	8

	恩施州
	8
	9
	9
	4
	5
	18

	仙桃市
	2
	2
	2
	1
	1
	4

	潜江市
	2
	2
	2
	1
	1
	4

	天门市
	2
	2
	2
	1
	1
	4

	神农架林区
	2
	2
	2
	1
	1
	4

	合  计
	120
	120
	120
	57
	63
	240




附件3
2018年度“团建优品汇”项目申报市州汇总表
	
市州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类别
	排名
	项目名称
	团组织名称
	负责人（或作者）及职务
	联系方式

	


	
	
	
	
	

	
	
	
	
	
	

	
	
	
	
	
	

	
	
	
	
	
	

	
	
	
	
	
	

	
	
	
	
	
	

	注：1.各推荐单位综合考察各申报项目的代表性、先进性、典型性后，按优秀程度进行排序。
2. “项目类别”一栏，请按各申报项目的类别（通知中所涉及的类别）填写，不同类别分别填写汇总表。






